
上海市人民政府文件

沪府规 〔２０２１〕１１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

加强本市机场地区疫情防控工作的决定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,各有关单位:

根据«国际民用航空公约»«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»

«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»«上海市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条

例»等有关国际公约和法律、法规以及国家有关要求,现就加强本

市机场地区疫情防控工作作如下决定:

一、机场地区疫情防控工作坚持“依法履职、分工负责、协同高

效”的原则,进一步完善疫情防控体系,切实提高疫情防控的科学

性、及时性和有效性.

二、设立上海市空港管理委员会(以下简称“市空港委”),统筹

协调市政府对机场地区的管理职能.市空港委主任由分管副市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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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任,市政府相关部门、上海机场(集团)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机场

集团”)和相关区政府、口岸查验单位、民航管理部门以及主基地航

空运输企业等为成员单位.

市空港委下设办公室(以下简称“市空港办”),设在机场集团,

市空港办主任由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担任.市空港办全面负责机

场地区疫情防控等各项工作的统筹协调和推进落实,以及市政府

明确的其他统筹协调职责.

三、市交通、卫生健康、口岸、公安等部门,浦东国际机场、虹桥

国际机场所在地的区政府和口岸查验单位、民航管理部门、主基地

航空运输企业以及其他驻场单位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,按照各

自职责指派专人入驻市空港办,协同做好机场地区疫情防控管理

工作,并完成市空港办指派的任务.

四、机场地区各驻场单位和境内外航空运输企业应当严格遵

守和执行国家、行业和本市的各项疫情防控管理规定,服从市空港

办的统一指挥、协调和管理,切实承担疫情防控的主体责任.

五、机场地区各驻场单位和境内外航空运输企业应当及时、准

确地将员工疫情防控相关信息纳入机场地区“健康空港”管理

系统.

六、机场地区各驻场单位和境内外航空运输企业应当按照“四

指定”“四固定”“两集中”“两分离”等要求(具体含义附后),对“人、

物、环境”实施严格的疫情管控措施.

七、市空港办应当督促、检查各驻场单位和境内外航空运输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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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和各项防疫措施的情况.发现未落实主

体责任和各项防疫措施的,应当予以督促落实,并及时告知或者报

送有关部门处理;对违反规定的,由有关部门依法追究法律责任.

八、上海海关依法履行国境卫生检疫职责.口岸查验单位、民

航管理部门和市卫生健康等部门为机场地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专

业技术支持,加强培训、指导和评估.机场地区成立公共卫生机

构,按照规定做好疫情相关预防、控制工作.

本决定自２０２１年９月８日起施行.

２０２１年９月８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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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“四指定”“四固定”“两集中”

“两分离”等要求的含义

　　一、“四指定”:对机场直接服务国际入境旅客的相关人员(国

际客运保障人员),按照指定工作人员、服务区域、休息区域、行李

车及摆渡车要求管理.

二、“四固定”:对机场直接接触进口货物的工作人员(国际货

运保障人员),按照作业人员、作业场所、生产设备、休息区固定要

求管理,做到有关货物专区存放、专车转运、专人处置.

三、“两集中”:对国际客运保障人员、国际货运保障人员,落实

相关工作区域集中、相关作业人员居住集中要求.

四、“两分离”:客运航班作业保障与货运航班作业保障分离,

国内航班作业保障与国际航班作业保障分离.

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纪委监

委,市高院,市检察院.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９月８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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